
 

 

 

 

 

 

壹、學術課程 
(1) 李科宏傷科手法研習課程 5/31起舉辦。 

(2) 紀念張步桃醫師逝世三週年學術研討會 7/5於仲景文教基金會舉辦。 

(3) 院所臨床病例討論會 7/5、9/6舉辦。 

(4) 《傷寒論》讀書會 9/3起開課全程研習會員 8/15前報名免繳積分費。 

(5) 2015海峽兩岸暨國際中醫男科學術論壇暨特別講座 6/28-30熱烈舉辦。 

貳、聯誼活動  

(7) 104年度自強活動龜山島賞鯨頭城農場生態之旅 8/2一日遊及 

8/3三星蔥二日遊熱烈登場，6/30前截止報名以利活動作業。 

(9) 台北區卡拉 OK歌唱大賽 7/12於佳盈名商聯誼會登場。 

參、國際交流活動 

(10) 山東中醫藥參訪交流暨泰山旅遊 7/24-7/28舉辦，5/25截止報名。 

 2015日本中醫學術大會 9/12-13於日本東京舉行歡迎會員參加。 

肆、重要訊息  

(11) 2015年中醫藥學術暨臨床研究計畫申請 6月 10日截止收件。 

(12) 104年度會員通訊錄 6/30出版，會員通訊資料如有異動，請於 5/30前填

登錄表回傳公會修正。為配合公會隨時發布重要訊息給會員，請會員務

必於通訊錄登錄表上註記手機及 E-mail以維護院所權益。 

． 健保智庫談判案例解析及協商技巧 7/12上午 9:00-12:00於公會研習。 

伍、醫政公文(公文及附件請上公會網頁瀏覽參閱) 

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於 5/15-11/30 進行 104 年度基層醫療機構實地督考，

相關督導考核紀錄表，請上衛生局網址:www.health.gov.tw。 

 全聯會 5/24於台中辦理負責醫師訓練之受訓醫師與訓練機構媒合計劃說明會。 

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重申「醫療機構非屬營利事業，應避免醫療行為與商

業行為混淆而影響醫療作業，衛生局與國稅局將不定期稽查」。 

 「全民健保中醫門診就診須知」請上公會網頁瀏覽下載。 

 醫療機構依法收取醫療費用，不得違反收費標準超額或擅自(或預收)收

費項目收費，衛生局將不定期稽查。 

 附上健康管理講座 DM請院所張貼共同推廣中醫，歡迎民眾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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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中醫師繼續教育課程一覽表 
各項課程內容或停課通告請上公會網站瀏覽: www.tpcma.org.tw 歡迎選修單堂課程 

請”v” 項  目 研 習 時 間 積分數 學雜報名費 積分申請費 

□ 
一、李科宏傷科手法研習

進修課程 

5/31、6/7、7/5(星期日) 

14:00-17:30 共 3 堂 

公會會議廳 

12點 
□ 

4,000 元 

□ 
100元/點 

□ 
二、2015 海峽兩岸暨國際

中醫男科學術論壇 

6 月 28 日(星期日) 

08:30-17:00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會館2

樓卓越堂(新生南路3段30號) 

16點 

□ 
2,000 元 

(6/5 前報名送積分) 

□ 
1600元 

□ 
三、2015 國際中醫男科泰

斗特別講座 

6/29、6/30(星期一、二) 

09:00-17:30 

公會會議廳 

16點 

□ 
5,000 元 

(5/31 前 4,000 元) 

□ 
100元/點 

□ 
四、紀念張步桃醫師逝世

三週年學術研討會 

7 月 5 日(星期日) 

09:00-17:30 

仲景文教基金會 

8點 

□ 
500 元 

(6/25 前 400 元) 

□ 
800元 

□ 
五、104 年度院所臨床病

例討論會 

7/5、9/6(星期日) 

09:00-12:10 

公會會議廳 

8點 

□ 
400 元 

(單堂 200 元) 

□ 
100元/點 

□ 
六、鄭宏足《傷寒論》讀

書會 

9/3 起每個月第一週四 

10:00-12:00 共 10 堂 

公會會議廳 

20點 

□ 
5,000 元 

(本會會員4,000元) 

□ 
100元/點 

□ 
七、資深中醫水煎藥臨床

系列講座 

5/24 起每月第 2、4 週日 

14:00-17:30 共 8 堂 

台大景福館會議廳 

32點 

□ 
6,800 元 

(單堂 1,000 元) 

□ 
100元/點 

□ 
八、健康推廣防治疾病專

題 6 月份討論會 

6 月 26 日(星期五) 

09:00-12:00 

公會會議廳 

3點 

□ 
200 元 

(本會會員免費) 

□ 
100元/點 

說明：參加研習課程之中醫師請勾選上課類別及繳費(報名費及積分)類別填具報名表，傳真：

(02)2314-8181，繳費完成方為報名手續完成(劃撥單備註欄請註明：繳費課程項目），繳費請

利用本會郵政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洽詢專線：(02)2314-3456。 

姓  名  積分

申請

必填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中 醫 師 

證書字號 
台中字第              號 

通訊地址 □□□ 午

餐 □葷□素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公會（鄰台大景福館、健保局）位於台北車站五鐵共構區；捷運 M8 號(公園路)

出口步行 1 分鐘即至公會，交通便利。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 11號 3樓/(02)2314-3456 

http://www.tpcm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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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李科宏傷科手法臨床研習課程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中華中醫學會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 11 號 3樓‧公會會議廳 
上課時間：週日下午 14:00~17:30 

時間 主   題 主   講 

5/31 傷科上肢部臨床手法應用 
長庚紀念醫院傷科主治醫師李科宏 

李醫師歷任林口長庚中醫部針傷科主

治醫師、林口長庚中醫部骨傷科代主

任。專長：中風後遺症、腦性麻痺、手

腕、腳踝、膝蓋等骨傷後遺症之推拿治

療、體重控制諮詢、兒童注意力缺失過

動症。 

6/7 傷科下肢部臨床手法應用 

7/5 傷科脊椎臨床手法應用 

報名費：4,000元，單堂 1,500元。全程上課之中醫師可申請繼續教育積分 12 點（積

分申請費每點 100元）。本課程僅限 30名醫師報名研習。 

洽詢專線：（02）2314-3456傳真專線：（02）2314-8181劃撥帳號：00195927．戶

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本課程限中、西醫師或醫學系學生報名)。 

 

 

《李科宏傷科醫學臨床研習進修系列課程》報名表    1 0 4 0 5 3 1  

醫師姓名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必填》  

中 醫 師 

證書字號 
台中字第          號 身分證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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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仲景學術思想研究與臨床應用學術研討會 

-創辦人張步桃國醫逝世三週年紀念會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張仲景文教基金會．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華夏文教基金會 

時  間：104 年 7 月 5 日(星期日)  

地  點：台北市羅斯福路 2 段 136 號 4 樓/財團法人張仲景文教基金會會議廳 

時   間 主 題 ／ 主 講 人 

09:00 ~ 09:15 
大會開幕式 

／談古(張仲景)論今(張步桃)話中醫－醫聖張仲景專輯 

09:15~ 10:15 
台灣醫家張步桃脾胃學術思想的研

究 

新竹縣中醫師公會榮譽理事長 

／鄭阿乾院長 

10:15～11:15 臨床應用經方的治療經驗 
董延齡中醫診所院長 

／董延齡醫師 

11:30～12:30 張步桃老師傳授活用經方治百病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 

／曹永昌醫師 

13:30～14:30 
張步桃老師學術思想探究-非經方

部分 

東華中醫診所院長 

／曾文俊醫師 

14:30～15:30 
張步桃老師的學術思想與臨床研

究 

慈聲中醫診所院長 

／鄭清海醫師 

15:50～17:30 解析常見中藥材及臨床應用研究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 

／李世滄教授 

………………..………………………………………………………………………………………… 

《2015 年仲景學術思想研究與臨床應用學術研討會》報名表  104.07.05 

姓 

名 
 手 機  

報
名
說
明 

 

□報名費 500 元(含午餐、國醫節紀念郵票、大會手

冊)(6/25 前報名優惠收 400 元) 

□8 點積分申請費=800 元(申請積分免收報名費) 

劃撥單請註記繳費課程項目 

洽詢專線：(02)2314-3456 

報名傳真：(02)2314-8181 

劃撥帳號：00195927 

戶    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午 餐  □葷 □素 

身份證 

字  號 
          

中醫師 

字 號 
台中字第        號 

  

TEL:(02)2314-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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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 104 年度中醫院所臨床病例討論會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時  間：104年 7月 5日、9月 6日 (星期日)上午 9:00－12:10 

地  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 11號 3樓／公會會議廳 

時   間 主 題 ／ 主 講 人 

7/5 

09:10～10:10 
經方治療疑難雜症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鄭宏足醫師 

10:30～11:30 
伏氣學說在疑難雜症應用 

／明医中醫診所楊世敏醫師 

11:40～12:10 綜 合 討 論 

9/6 

09:10～10:10 
中醫治療頑固性肛門廔管病例報告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鄭宏足醫師 

10:30～11:30 
陽和湯加減治療下肢傷口久不癒合之病例報告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柯建新醫師 

11:40～12:10 綜 合 討 論 

……………………..….…………請沿虛線撕下後傳真……………………………………… 

《104 年度中醫院所臨床病例討論會》報名表    104.07.05 

姓 

名 
 

電 話 

(日) 
 

報
名
說
明 

□報名費 400元 

□積分 8點申請費 800元  

劃撥請註記繳費課程項目 

洽詢專線：(02)2314-3456 

報名傳真：(02)2314-8181 

劃撥帳號：00195927 

戶    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手 機  

身份證 

字  號 
          

中醫師 

證  號 
台中字第           號 

 

TEL:(02)2314-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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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北北市市中中醫醫師師公公會會《《傷傷寒寒論論》》讀讀書書會會公公告告  

《郝萬山傷寒論講稿》、《傷寒論選讀》、《郝萬山傷寒論》等書讀書心得暨臨床應用 

主 講 人：鄭宏足醫師／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前台北市立中醫醫院中醫兒科主任 

研討時間：9月 3日起每月第一週星期四上午 10:00-12:00 

研討地點：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 11 號 3 樓 

 
104 年度 9 月 3 日 10 月 1 日 11 月 5 日 12 月 3 日   

105 年度 1 月 7 日 3 月 3 日 4 月 7 日 5 月 5 日 6 月 2 日 7 月 7 日 

《《郝郝萬萬山山傷傷寒寒論論理理論論與與臨臨證證》》  

本書作者：郝萬山教授為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臨床基礎專

業博士生導師，北京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傷寒教研室主任，

研究傷寒論三十餘年。在臨床方面，精於辨證論治，用方藥簡

效佳，運用傷寒論經方治療各種疾病及難治病症，以及心理因

素所導致的奇病怪症和精神躁狂抑鬱症，皆有豐富經驗。 

讀書會採用《傷寒論理論與臨證》等書是郝教授於講授傷

寒論的基礎知識和基本內容：從傷寒論的辨證思路，治療太陽

病、陽明病、少陽病、太陰病、少陰病、厥陰病證之理、法、

方、藥，藉由研習本書，可習得郝萬山教授辨證用方思路與方法。 

讀書會主講鄭宏足醫師，清大博士班候選人，曾任市立中醫醫院兒科主任。十餘

年不間斷讀經方、用經方、教經方；更嫻熟西醫西藥與最新科技，好學不倦，與時俱

進，中西醫療無縫接軌，悠遊自得。小至輕症太陽初起，大至危症厥陰勝負，都有非

常豐富的實戰經驗；熱愛分享與討論，不藏私不秘傳，授課邏輯清晰，條理分明；淺

顯易懂，活學活用，穿插現代醫理，精彩可期！絕對讓您醍醐灌頂，耳目一新，臨診

不再猶疑躑躅，處方立藥胸有成竹，勢在必得！歡迎中醫同道踴躍參加研討。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傷寒論》讀書會報名表          1040903  

姓 名  電     話 
 

地 址  
中 醫 師 

證書字號 
台中字第             號 

身分證 

字 號 

 
購買書籍 □ 是(450 元)    □ 否 

繳 費 

□ 報名費會員 4,000 元，外縣市會員 5,000 元。 

□ 申請積分(每堂積分 2點申請費用 200 元) 

本會會員 8/15 前繳交全程報名費免費送 20 點積分 

※ 洽詢電話：(02)2314-3456傳真：(02)2314-8181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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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聯男科專業委員會第七屆學術大會 
國際中醫男科第九屆學術大會 

第四屆海峽兩岸中醫男科學術論壇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男科專業委員會 國際中醫男科學會 

承辦單位：台灣中醫男科學會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會議日期：2015 年 6 月 28 日（星期日）上午 08：00 至下午 5：00 

會議地點：行政院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會館二樓卓越廳（10660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30 號） 

繼續教育：可申請中醫繼續教育積分 16 點、中西醫整合繼續教育積分 8點。（積分每點 100 元） 

報名費用：.6/5 前報名，2000 元；6/20 前報名，3000 元；現場報名，3600 元（含 16 點繼續教育積

分費用、大會手冊、200 元便當、100 元茶點）。 

.6/5 前報名，1200 元；6/20 前報名，1800 元；現場報名，2000 元（含大會手冊、200 元

便當、100 元茶點）。   .申請中西整合繼續教育積分，加收 800 元。 

報名方式：請利用郵政劃撥，帳號 50245312，戶名 台灣中醫男科學會。（座位有限，請及早報名。） 

論 壇 時 間 演      講      主     題 主       講       人  

08：00～08：30 報到‧領取資料 

08：30～09：00 大會開幕 主席及來賓致詞 何永成理事長等 

第  一  場 主持人   
 

09：00～09：50 
前列腺增生的中醫治療 曹開鏞/世界中聯男科專業委員會會長  

慢性前列腺炎的診治心悟                                  曾慶琪/江蘇省中醫院男科教授主任醫師 
 

09：50～10：40 
男性不育症之中醫診治經驗 陳俊明/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 

從腎論治男性不育症經驗 黃海波/内蒙古呼和浩特中蒙医医院男科主任醫師 

第  二  場 主持人 
 

11：00～11：50 
掃除男性惡夢--攝護腺疾病 陳旺全/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教授 

談不育不孕臨床常見問題的對策 戚廣崇/上海岳陽中西醫結合醫院男科主任醫師 
 

11：50～12：40 
治療慢性前列腺炎驗方與思路 寧克勤/江蘇省中醫院男科主任醫師 

新加坡男科發展現狀 陳建生/新加坡中華醫藥研究院副院長 

12：40～13：30 午餐‧休息 

第  三  場 主持人 
 

13：30～14：20 
針灸治療男科疾病經驗 孫茂峰/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長 

水蛭治療精液液化異常的研究 曾政光/四川成都東區醫院院長秘尿外科專家 
 

14：20～15：10 
反復流產的男性因素與對策 戴  寧/安徽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男科主任醫師 

針灸治療早洩經驗 陳證文/臺北市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泌尿科主任 

第  四  場 主持人 
 

15：20～16：10 
治療前列腺惡性腫瘤病例報告 賴東淵/台北醫學大學生藥學研究所教授 

重視男科名老中醫經驗傳承工作 陳  生/北京市鼓樓中醫院男科主任 
 

16：10～17：00 
丹紅通精方在男科疾病中的應用 袁少英/廣東省中醫院珠海醫院男科主任 

陽痿論治再說 王勁松/江蘇徐州第一人民醫院男科主任 

-----------------------------------------------------------    （講題講師以大會手冊為準） 

第九屆國際暨第四屆海峽兩岸中醫男科學術大會報名回條   1040628 
醫師姓名  身份證字號  醫師證書字號 字         號 

通訊地址 □□□□□ 電 話  

報 名 費 □ 2000 元（）    □ 2800 元（+）    □ 1200 元（）    □ 2000 元（+） 

報名

方式 

請將本回條及匯款單據，回傳（傳真 02 2755-1637）或郵寄（10665 台北市復興南路

二段 131 號一樓）至台灣中醫男科學會（電話 02 2755-1479）。謝謝您！  

午 

餐 

□葷食 

□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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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國際中醫男科泰斗學術論壇特別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台灣中醫男科學會 

時  間：2015 年 6 月 29、30 日(星期一、二)  

地  點：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 11 號 3 樓 

 

時   間 課程主題 主講人 

6/29 

(一) 

09:00-12:20 前列腺疾病之中醫診治 

．世界中聯男科專業委員會會長 

．國際中醫男科學會主席 

．天津曹開鏞中醫男科醫院總院長 

／曹開鏞教授 

14:00-17:20 
男性功能障礙陽痿早洩之

中醫診治 

．國際中醫男科學會副主席 

．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 

．前列腺炎及陽痿治療專家 

／曾慶祺教授 

6/30 

(二) 

09:00-12:20 男性不育症之中醫診治 

．世界中聯男科專業委員會會長 

．國際中醫男科學會主席 

．天津曹開鏞中醫男科醫院總院長 

／曹開鏞教授 

14:00-17:20 
針灸在男科疾病的治療應

用 

．世界中聯男科專業委員會副會長 

．安徽中醫學院教授 

．男性不育症、性功能障礙治療專家 

／戴寧教授 

………………..………………………………………………………………………………………… 

《2015 年國際中醫男科泰斗學術論壇特別講座》報名表    104.06.29 

姓 

名 
 手 機  

報
名
說
明 

 

□報名費5,000元(5/31前報名8折,6/15前9折) 

單日 2,500 元，單堂 1,500 元 

□16 點積分申請費=1,600 元 

以上費用含：講義&午餐餐盒 

劃撥單請註記繳費課程項目 

洽詢專線：(02)2314-3456 

報名傳真：(02)2314-8181 

劃撥帳號：00195927 

戶    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午 餐  □葷   □素 

身份證 

字  號 
          

中醫師 

字 號 
台中字第        號 

 
 

TEL:(02)2314-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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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104年自強活動【頭城農場生態之旅】報名表 

活動時間：一日遊：8月 2日(星期日) / 二日遊：8月 2~3日(星期日~星期一) 

集合時間：104年 8月 2日(星期日)上午 06:00／06:15準時發車，逾時不候。 

 
台北➠烏石港➠龜山島繞島+賞鯨➠頭城農場➠回台北 

06:00-08:00 
【一日遊團員請擇一集合地點乘車】→06:15 準時快樂出發～營養早餐+說說唱唱+卡

拉 OK 歡唱～經雪山隧道國道風光 

08:00-10:30 

【烏石港】~龜山八景+賞鯨豚 

龜山島屹立在太平洋，為宜蘭縣天然地標，因外貌酷似浮龜而得名，為目前台灣唯

一確定的活火山。龜山島海域為台灣三大漁場之一，是鯨、豚回游必經之路，龜山

島賞鯨之旅不只能欣賞鯨豚在海中跳躍的壯觀奇景，更能近距離欣賞龜山島的美麗

佳景！ 

12:00-13:30 【頭城農場】鄉土料理－自助式午餐 

13:30-17:00 

【頭城農場】～農特產品 DIY 

葉拓 T 恤或環保袋，利用樹葉等天然材料，加入自己的創意巧思，就可以創作出獨

一無二，屬於自己風格的 T 恤(或環保袋)喔！ 

位於東北角海岸線上的頭城農場，讓每一位有緣千里來相聚的大小朋友，感覺像回

到鄉下的外婆家。佔地一百多公頃的農場，可以讓你有置身農村的感覺，可說是台

灣的「桃花源」...。頭城農場是宜蘭縣第一個民營機構通過『環境教育場所』認證。

結合農業生產、農村生態、農民生活實現『永續農業，三生與共』的宗旨。將「三

生」－生產、生活、生態－融合在一起，提供外界山林生態體驗與親子旅遊。希望

孩子們來到農場，可以接觸一切有生命的事物，吃的玩的都來自大自然。 
  

17:00-19:00 東北角風光~歡唱時光 

19:00-21:30 
一日遊團員晚宴~帶著滿滿的回憶結束歡樂假期，返回甜蜜的家。 

~期待下次再相會~ 

 
早安營養餐盒 

 
自助式鄉土料理 

 
基隆港海產樓 

一日遊團員結束行程返北 

18:00-19:30 二日遊團員長榮鳳凰酒店 checkin + 自助式晚餐 

 

 
長榮鳳凰酒店➠宜蘭三星蔥之旅➠國道 5號➠回台北甜蜜的家 

08:30-11:30 

【長榮鳳凰酒店】 

享受沒有 Morning call 睡到自然醒的早晨，享用美味早餐，盡情使用飯店設施。 

飯店的歡樂製造廠工廠，位於三樓健康休閒中心、球類娛樂室、KTV視聽室等多樣

設施，讓所有的貴賓們開心放鬆享受FUN假趣。1500坪親水空間,五項主題慢活SPA

（自備泳衣、泳帽），讓您以泉水的氤氳蒸開每一寸細胞，洗去每一分疲憊，享受每

一秒的舒壓。 

12:00-13:30 午餐~風味合菜 

14:30-17:00 

【三星蔥農夫青蔥體驗】 

三星蔥可以說是「蔥中極品」，擁有獨特的風味與口感，稱霸全國，佔據每個美食家

的胃。宜蘭三星蔥之旅~蔥農體驗、導覽、下田拔蔥趣、洗蔥、DIY 蔥油餅 

17:00-19:30 羅東海鮮餐廳 

19:30-21:30 國道 5 號~歡唱時光~結束歡樂假期，返回甜蜜的家。~期待下次再相會~ 

 
飯店精緻早餐 

 
風味午餐 

 
羅東海鮮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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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104 年【頭城農場生態之旅】自強活動報名表 

8/2 (日) 

一日遊 

費用 

團費每位 2,700元(含遊覽車、船票、門票、保險、早、午、晚餐) 

會員參加免費；同行配偶（無配偶優待直系家屬 1位）優惠價:2,400元； 

其他眷屬、親友每位 2,700元。【3~6歲兒童每位 2,000元(含車、船、門票、餐位)；3

歲以下兒童每位 1,000元(佔車、不佔船、不佔餐位)。 

【會員本人未克出席，參加人員每位費用為 2,700元】 

8/2~3 

(日~一) 

二日遊 

費用 

團費如下（含遊覽車、船票、門票、住宿、保險、早、午、晚餐） 

□ 2 人房，會員本人優惠價：4,500 元；眷屬團費每人：7,500 元 

□ 4 人房，會員本人優惠價：3,800 元；眷屬團費每人：6,800 元 

加人→6-10 歲 5,800 元(含：車、船、餐位、加床，限加一位超出與大人住宿同價) 

    6-10 歲 5,000 元(含：車、船、餐位、不加床) 

    3~5 歲兒童：3,000 元(含：車、船、餐位、不加床) 

    3 歲以下嬰孩：1,000 元(含：車、不佔餐位、不加床) 

報 名 

方 式 

【會員本人未克出席，參加人員依團費全額收費】 

房數有限，請儘速報名以免向隅，請以正楷詳填報名表 6 月 30 日前電傳繳費單據及報

名表。繳費請利用郵政劃撥帳號：00195927 

本會傳真專線：(02)2314-0577 或 E-mail: tinaanna3689@yahoo.com.tw 

【報名參加自強活動之會員，行前敬請繳清 104 年 1~6 月常年會費$3,600 元】 

備 註 

1.會員報名一日遊請預繳保證金 2,000 元，活動當日上車即退回。 

2.繳交團費後因個人因素而無法參加活動，退費標準如下： 

A.出發日前 15 天通知無法參加，每位人員扣除行政費 500 元後，退剩餘款項。 

B.出發日前 7 天到 14 天，通知無法參加活動者，扣團費 40％，退剩餘款項。 

C.出發日前 6 天到前一日，通知無法參加活動者，扣團費 70％，退剩餘款項。 

D.出發當日，通知無法參加活動者，請恕無法退費。 

取消報名，滙退剩餘款項之手續費用另計。 

集 合 

地 點 

礙於雪隧交通狀況，請詳選乘車地點（去程上車處＝返程下車處），依報名先後順序安

排車號，集合地共四處，請標示乘車處的順位（1,2,3,4），俾利行前作業車班安排。 

（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5 號出口。二日遊團員統一在此登車。 

（ ）捷運：芝山站。（詳細地點另行通知） 

（ ）捷運：忠孝復興站。（詳細地點另行通知） 

（ ）捷運：景美站。（詳細地點另行通知）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手 機 素食 

會

員               

             
報名項目： 

請勾選 

1.□一日遊 

2.□二日遊： 

□二人房 

□四人房 

 

              

              

地  址 
報名資料投保專用 

敬請端正書寫 

地址：                                               

 

收件人:                        Tel：                    

小小叮嚀：參加者當天請著輕便休閒服裝、布鞋、休閒帽、攜帶防曬用品及輕便雨具 

表格若不敷使用，敬請自行影印。謝謝您 

mailto:tinaanna3689@yahoo.com.tw，繳費請利用郵政劃撥帳號：00195927


台北區 104 年度中醫師卡拉 OK 歌唱大賽通告 
  104.5.13新北市中醫總明字第 325 號  

 

 

一、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承辦單位：新北市中醫師公會．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合辦單位：基隆市中醫師公會．宜蘭縣中醫師公會 

二、比賽時間：104年 7月 12日（星期日）下午 1時至 5 時 30分（12：30分佈置） 

三、比賽地點：台北市民權東路 3段 136號 2樓之 1／佳盈名商聯誼會館 

（捷運/中山國中站出口步行約 5分鐘/屈臣氏樓上) 

四、比賽辦法：演唱歌曲一首；初賽取優勝前 10名，將代表台北區參加 104年度

全國中醫師歌唱大賽；複賽晉級十名各唱一首歌決定台北區名次。 

    ※因伴唱帶版權問題，伴唱帶一律以現場為主，請提早到場確認，現場抽

籤決定演唱順序。 

五、評分項目：包括音色 35%、歌唱技巧 35%、台風儀態 20%、服裝儀容 10%。 

六、評審老師：邀請專業人士擔任。 

七、報名辦法：請填具報名表於 6月 30日以前，逕向新北市中醫師公會報名。 

 傳真：(02)2956-3878．電話：(02)2964-6009 分機 12 李小姐 

 

     新北市中醫師公會 

            運動休閒委員會主委 李興明醫師 2906-2788 

            歌唱聯誼會會長      歐陽瑋醫師 2996-2088 

     【報名表請沿虛線撕下後傳真 29563878】 

台北區 104 年度中醫師卡拉 OK 歌唱大賽報名表  104/07/12 

姓 名  手  機  

參 

賽 

歌 

曲 

初 

賽 

語言:（□國、□台、□英、□日、□客、□粵) 

曲名： 
原 KEY 升 降 

   

複 

賽 

語言:（□國、□台、□英、□日、□客、□粵) 

曲名： 
原 KEY 升 降 

   

 

一年一度全國中醫師歌唱大賽台北區預賽開鑼了！正是您展現歌藝的大好

時機！中醫界的超級偶像，星光大道的 MVP 就是您，請把握機會踴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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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海峽兩岸中醫藥交流活動 

濟南泰山暨濟南中醫藥大學 5日遊(7/24-7/28) 

(詳細行程內容請上公會網頁) 

搭乘航空 航  班 航  段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到達機場 抵達時間 

山東航空公司 ＳＣ-４０９８ 台北濟南 桃園國際機場 １０：５５ 遙墻國際機場 １３：３５ 

山東航空公司 ＳＣ-４０９７ 濟南台北 遙墻國際機場 ０８：２５ 桃園國際機場 １０：５５ 

天數 行    程    内    容 

第 
一 
天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濟南[遙墻國際機場]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華航代理)山東航空７號團體櫃檯前，由專人辦理登機手續後，搭乘

山東航空客機直飛山東省省會《濟南》，濟南具有二○○○多年的歴史，自古即有「家家泉水，戸戸垂楊」

讚美形容，擁有久負盛名聞名中外的趵突泉、黑虎泉、五龍潭、珍珠泉四大名泉以及五龍潭…等而博得「泉

城」之名。抵達[遙墻國際機場]後，即全天自理。 

第 
二 
天 

濟南 聊城 

全天自理。(參觀東阿阿膠公司及自由活動) 

第 
三 
天 

聊城 <車程２小時>濟南(參訪醫院、醫學院) <車程１.５小時>泰安(岱廟) 

早餐後，返回《濟南》。參訪【醫院及醫學院】。之後前往位於山東省中部，北依山東省會濟南，南臨儒家

文化創始人孔子故里曲阜，東連瓷都淄博，西瀕黄河的《泰安》。山城相依，山城一體，古老泰山與現代

化城市形成了古與新的和諧統一。參觀位於泰安市城區北部，座落於泰山南麓的【岱廟】，是旅客登覽泰

山的第一景。舊稱東岳廟或泰山行宮，俗稱泰廟，因為「岱」是泰山的別稱，統稱為岱廟。岱廟自漢代開

始就是歴代帝王祭祀泰山神靈、舉行祭祀大典的場所，又有「天子廟」之稱。總面積９.６萬平方公尺，

四周城牆高達十公尺，是中國現存形制最高規格的廟宇建築，完全仿照古代帝王宮殿，嚴格按照南北縱軸

線、左右對稱的形式來設計。主體建築是天貺殿，為東嶽大帝的神宮。與北京故宮太和殿、曲阜孔廟大成

殿並稱中國三大古代宮殿。廟中古樹參天，松柏蒼勁，碑刻林立，存有秦朝李斯篆書的泰山刻石。而岱廟

陳列的沉香獅子、温涼玉圭、黄釉青花葫蘆瓶等著名文物，更被譽爲泰山鎮山三寶。 

第 
四 
天 

泰安(泰山景區＊纜車上山 南天門天街玉皇頂 纜車下山) <車程１.５小時>

濟南(大明湖公園＊南岸曲水亭街黑虎泉) 

第 
五 
天 

濟南[遙墻國際機場]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整理行裝後，打包餐盒於車内享用，抵達[遙墻國際機場]後，由專人辦理登機手續，搭乘山東航空客機直

飛返回台灣[桃園國際機場]，揮別團員，結束此次山東泉城濟南、聊城、泰山五日之旅。 

※ 團費大約台幣28,000元(不含台胞證及護照費用)請洽公會2314-3456或全龍旅行社2752-1212 

※ 本行程感謝山東東阿阿膠企業盛情贊助，提供參觀期間交通、餐飲及住宿飯店。 

※ 行程中集參訪、交流、旅遊，讓專家貴賓一次滿足山東最具代表性之活動。 

※ 因機位安排有限，請儘速於 5/25 前報名，以免向隅。(報名傳真：2314-0577) 

 

山東泰山旅遊及中醫藥交流參訪報名表    

姓 名  台 胞 證   □有  □沒有 

電 話  出 生 年 月 日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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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中醫藥學術暨臨床研究計畫申請暨審查辦法 

一、依據本會 83.10.16.第十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通過暨 102.10.25 第十七屆第

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訂定本辦法。 

二、主旨：為推動本會中醫藥學術研究，傳承中醫文化，提升會員學術暨臨床

水準，請會員踴躍參與申請中醫藥研究計畫，經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酌

予獎金補助，以資鼓勵。 

三、獎金經費來源：由本會編列學術研究費專款提撥。 

四、申請資格：申請研究計畫資格為本會會員 

五、申請內容：研究主題應符合中醫藥相關學術發展研究重點;凡能增進中醫利

用率，促進國民健康，提供會員顯效實證案例研究、文獻探討研究，有關

中醫藥品品質或針具安全研究，提升中醫醫療品質等研究計畫皆可向本會

提出申請。 

六、申請時間:於每年 6月 10 日以前 

七、補助金額: 擇優錄取 3～4名每一計畫補助 10～15 萬。 

八、發表時間: 於下年度國醫節學術大會公開發表，其研究論文以投稿中醫藥

研究論叢醫學雜誌期刊，並鼓勵發表於國際醫學期刊。 

九、申請計畫格式：比照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研究計畫規格（研究計畫申請書

含綜合資料、計畫摘要、計畫目的、材料與方法、預期結果、參考資料、

計畫人力及設備）。 

十、說明： 

1.申請計畫以未曾在其他機構申請者為限。研究計畫經錄取者，其版權即

為本會所有。 

2.研究成果未通過審查者，已領補助費應全數退還。 

3.連續 3年通過中醫藥研究計畫申請之會員，第 4年不得再提出申請補助。 

十一、審查： 

1.中醫藥學術暨臨床研究計畫審查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理事長擔

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林昭庚教授擔任，委員由十一位常務理監事及

本會專家學者施純全、陳潮宗、許中華、賴榮年、吳龍源、林安邦、

呂萬安、許昇峰、戴承杰、薛宏昇、魏以斌等教授擔任。若研究專題

需要，得聘請專業教授參加審查，由理事長聘任。 

2.審查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委員會議有過半數以上委員出席方得召開

審查會議，申請會員應出席會議簡報研究計畫內容。 

十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理事會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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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104年度會員通訊錄登錄表 

※ 姓  名  ※ 性別 男  女 

※ 
開 執 業 

院所名稱 
 

醫院 

診所 

※ 刊登地址 區        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 刊登電話  說明 
“※”記號之欄位，為本年

度通訊錄刊登內容。 

院所地址 區        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郵寄資料 

通訊地址 

縣 

市 

區 

鎮 

鄉 

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手 機  傳 真  

E-mail  

此粗框線內欄位填寫之資料為“會籍登錄”之用。  

說 

  

明 

1.為利於您能儘速收到衛生局、健保局等醫政、健保公文及公會緊

急活動通知，公會將會利用手機簡訊、Line(公會群組 ID:tpcma

北市中醫之友)、E-mail 方式傳達，敬請端正書寫手機號碼及電郵

地址。 

2.通訊錄刊登內容為執業院所之地址及電話；未執業者，刊登住所地址

及電話；不刊登者也請註明。本調查表未回傳則以公會登記執業與否

內容刊登。 

3.請填具本表並於 5月 30日前回傳公會，傳真專線：（02）2314-0577 

或郵寄本會：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 11號 3樓。 

E-mail: tp.cma@msa.hinet.net  或 tinaanna3689@yahoo.com.tw 

4.敬請各位醫師密切配合；104年度會員通訊錄預定於 104年 6月 30日

出版。謝謝您的合作！ 

 

mailto:tp.cma@msa.hinet.net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30日
發文字號：北市衛醫護字第1043176180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04年度基層醫療機構（中醫診所）督導考核紀錄表

主旨：為落實及提升基層醫療機構服務品質，本局預定於104年5月

15日至11月30日間至 貴診所進行本年度基層醫療機構實地

督考，惠請配合備妥相關文件資料以利訪查，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醫療法第28條規定暨本局「104年度基層醫療機構督導

考核計畫」辦理。

二、依據醫療法第26條規定：「醫療機構應依法令規定或依主管

機關之通知，提出報告，並接受主管機關對其人員配置、設

備、醫療收費、醫療作業、衛生安全、診療紀錄等之檢查及

資料蒐集」。

(二)隨機提供醫療病歷2份。

(三)藥袋3-5份。

(四)生物醫療廢棄物簽約廠商資料(須出示期限內具合格廠商

契約書及收執聯)。

(五)如 貴診所總層樓面積超過500平方公尺，請再提供前一

年向建管單位申請建築物公安申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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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承辦人：陳姿伶
電話：7111
電子信箱：chen3718@healt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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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

受文者：廣軒中醫診所等500家等



四、相關督導考核指標紀錄表（如附件），請逕自上本局網站（

http://www.health.gov.tw/醫護管理資訊/醫療品質管理/

評鑑督考業務）查詢下載，並填妥機構基本資料，俾利本局

訪查人員現場核對。

正本：廣軒中醫診所等500家
副本：臺北市中醫師公會（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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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04 年度基層醫療機構（中醫診所）督導考核紀錄表

一、基本資料（請基層醫療機構自填）

診 所 名 稱 開 業 地 址  醫 療 機 構 代 碼

負 責 醫 師  醫 師 證 書 字 號  健 保 特 約 機 構□ 是  □ 否 

收費:門診掛號費              元 E - m a i l 信 箱

登 錄 之 診 療 科 別 及 專 科 醫 師 人 數
              科         人；             科           人；                科        

人 

登 錄 人 員護士/護理師：         人；藥師/藥劑生：             人 

二、訪查項目（請督考人員填寫）      查核日期： 104 年    月    日  

機構自填資料是否與醫事系統登錄事項相同： （填寫資料如為否，請於督考人員簽註意見欄填寫說明）

醫事人員別及人數：□是 ；□否 登錄科別：□是 ；□否 設施：□是 ；□否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檢 查 項 目 備 註 

1.登錄之基本資料與診所現況相符? 註：如為不符

合請督考人員

簽註說明。 
2.醫療設施與人員合於診所設置標準規定？ 

3.機構名稱、市招、廣告合於醫療法規定? 

4.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主動依規定開立醫療費用收據？醫療費用收據載明收費項目及金額（分列健保申報項目、

自費項目及部分負擔）？(提供機構收據影本或空白表一份帶回) 

5.醫療機構是否有不實之收費? 

6.未報備使用電子病歷應有實體紙本病歷，病歷保存符合醫療法相關規定? 

7.藥袋標示應包括：□病人姓名 □病人性別 □藥名 □劑量 □數量 □用法 □作用或適應症 □警語或副作用 □診

所名稱與地點 □調劑者姓名 □調劑  年  月  日 

8.所聘醫事人員依各該醫事專門法規、作業流程及診所安全作業參考指引執行業務。 

9.依規定妥善處理生物醫療廢棄物? 

10.不重覆注射針頭（筒）及針灸針（拋棄式）? 

11.醫療器材依其類別有適當之滅菌處理程序？ 

12.設有適當之消防設備及安全設施。 

13.其他有無違反醫療及藥事相關規定事項? 

14.張貼臺北市兒童醫療補助醫療院所特約標籤？ 

15.禁菸場所無吸菸行為人？於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示並不得供應與吸菸有關之器物? 

已達成
已現場輔

導
不適用                     輔                 導             事               項 

1.病人診療過程，應依病人及處置之需要，安排合適醫事人員在場？有隔離其他不相關人員在場？另侯診區就診名單

之公布，以不呈現全名為原則？  

2.進行檢查及處置之場所，盡量設置個別房間，並備有被單、治療巾及布簾相隔，另對於身體私密部位之檢查，應有

避免過度暴露之措施？ 

3.病人安全工作目標--用藥安全項目： □落實病人用藥過敏史及不良反應史的記錄及運用。□檢視從處方到給藥之

流程是否存有安全疑慮及加強藥物諮詢功能，提升民眾安全用藥能力。 

4.病人安全工作目標--預防病人跌倒：落實執行跌倒防範之教育宣導及改善醫療照護環境，以降低跌倒風險及傷害程

度。 

5.診所發生異常事件（如病人跌倒、打錯針等）有「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通報？ 

6.診所執行醫學美容業務（穴位埋線）？（符合時再詢問 7） 

7.診所依穴位埋線作業標準書執行業務？ 

8.醫療機構依衛生福利部公告範圍收取掛號費(門診 0-150 元；急診 0-300 元)，若收取超過上開金額，應專案報請本

局備查（本局函復公文）。 

9.醫事人員持續參與繼續教育訓練，累積繼續教育學分積分?（104 年醫師換照） 

10.衛生局訂定醫療爭議調解申請書(醫療機構、醫事人員、民眾)、注意事項、處理流程圖等，可至本局官網/專業人

員區/表格下載。 

11.是否於明顯處標示病患可索取處方箋至社區藥局領藥？ 

12.指定專人負責傳染病通報事宜及於診間或候診區張貼最新疫情供民眾參閱？ 

13.協助廣為宣導二代戒菸服務，並鼓勵吸菸民眾多加使用。 

14.鼓勵所屬醫事人員踴躍參與戒菸治療或戒菸服務初階、進階、高階訓練，完訓後申辦成為國民健康署合約醫事人

員，並提供二代戒菸服務。 

15.宣導張貼臺北市兒童醫療補助宣導海報。  

督 考 人 員 簽 註 意 見

（初檢不符規定之項目，將依取具報局並於一個月內改善） 

督考人員簽章

診 所 負 責 醫 師 簽 章

(機構自填資料，均屬事實，如有不實，願負全責。)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04 年度基層醫療機構（中醫診所）督導考核項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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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查     項      目 /  輔    導    項    目 說              明 

1.登錄之基本資料與診所現況相符? 請參考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若不符者請 30日內補正 

2.醫療設施與人員合於診所設置標準規定？ 
登錄醫事人員數與事實相符？並符合該機構應配置醫事人員之人數？登記事項異動應

於 30 日內辦理。請依據醫療法第 12 條及機構設置標準第 22 條規定辦理。 

3.機構名稱、市招、廣告合於醫療法規定? 
市招機構名稱與登錄是否相符，刊登科別以開業執照所登錄之科別，違反醫療廣告規範

者照相，並限 30日內改善，再進行複查。請依據醫療法第 17、85、86 條之規定辦理。

4.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主動依規定開立醫療費用收據？醫療費用收據

載明收費項目及金額（分列健保申報項目、自費項目及部分負擔）？(提

供機構收據影本或空白表一份帶回) 

依醫療法第 22 條第 1 項、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1 條規定及衛生福利部 97 年 12 月 23 日
衛署醫字第 0970214403 號函及 96年 8月 3 日衛署醫字第 0960203653 號函示辦理。 

5.醫療機構是否有不實之收費? 依醫療法第 22 條第 2項。 

6.未報備使用電子病歷應有實體紙本病歷，病歷保存符合醫療法相關規

定? 
依醫療法第 69 條及同法 70 條規定辦理。 

7.藥袋標示應包括：□病人姓名 □病人性別 □藥名 □劑量 □數量 □

用法 □作用或適應症 □警語或副作用 □診所名稱與地點 □調劑者姓

名 □調劑  年  月  日 

依據醫療法第 66條規定辦理 

8.所聘醫事人員依各該醫事專門法規、作業流程及診所安全作業參考指引

執行業務。 

所稱醫事人員係指醫療法第 10 條規定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證書人員，並照各該法規

及行政院衛生署 92 年公告「診所安全作業參考指引」執行業務。 

9.依規定妥善處理生物醫療廢棄物? 
依據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8條規定：生物醫療廢棄物有無冷藏設

施，有無委託合法廠商處理；作業符合合約規範。 

10.不重覆注射針頭（筒）及針灸針（拋棄式）? 
依據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18 條規定：注射針頭及針灸針（拋棄

式）應依環保醫療廢棄物相關規定處置。 

11.醫療器材依其類別有適當之滅菌處理程序？ 
依據行政院衛生署公告診所安全作業參考指引規範：凡與病人血液、體液及引流液有接

觸之醫療器械，每次使用前應進行消毒並留有紀錄。 

12.設有適當之消防設備及安全設施。 

依據診所設置標準辦理暨醫療法第 25 條規定：醫療機構應具備防火、避難等必要措施。

總樓地板面積超過 500 平方公尺之診所應向建管單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應設不斷電

照明燈。 

13.其他有無違反醫療及藥事相關規定事項? 

宣導正確就醫的途徑，若有違反其他相關法規如密醫、密護、密藥師、密物理治療師等

請立即取據報局，另醫療器材產品及其標示，應依據「藥事法」第 40 條、第 75 條及行

政院衛生署 97年 4 月 10 日衛署藥字第 0970310904 號公告辦理。 

14. 張貼臺北市兒童醫療補助醫療院所特約標籤？ 
1.依據臺北市兒童醫療補助實施要點暨臺北市兒童醫療補助特約醫療院所合約書辦理。

2.不堪使用或遺失者，請向轄區健康服務中心(服務台)領取並張貼。 

15.禁菸場所無吸菸行為人？於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示並不得供應與吸

菸有關之器物? 

1.依菸害防制法 15 條第 1項規定醫療機構、護理機構、其他醫事機構為全面禁菸場所。

違規者依同法第 31 條第 1項規定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2.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 15條第 2項規定：全面禁菸場所應於所有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

示，並不得供應與吸菸有關之器物。違規場所依同法第 31 條第 2 項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1.病人診療過程，應依病人及處置之需要，安排合適醫事人員在場？有隔

離其他不相關人員在場？另侯診區就診名單之公布，以不呈現全名為原

則？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4 年 1月 30 日衛部醫字第 1041660364 號公告「醫療機構醫療隱私維

護規範」暨 104 年 1 月 30 日衛部醫字第 1041660364A 號函辦理。 

2.進行檢查及處置之場所，盡量設置個別房間，並備有被單、治療巾及布

簾相隔，另對於身體私密部位之檢查，應有避免過度暴露之措施？ 

3.病人安全工作目標--用藥安全項目： □落實病人用藥過敏史及不良反

應史的記錄及運用。□檢視從處方到給藥之流程是否存有安全疑慮及加強

藥物諮詢功能，提升民眾安全用藥能力。 依據衛生福利部函頒之 103～104 年度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工作目標辦理。 

4.病人安全工作目標--預防病人跌倒：落實執行跌倒防範之教育宣導及改

善醫療照護環境，以降低跌倒風險及傷害程度。 

5.診所發生異常事件（如病人跌倒、打錯針等）有「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

統」通報？ 

行政院衛生署92年 10月 23日衛署醫字第0920213288號公告「診所安全作業參考指引」

辦理。 

6.診所執行醫學美容業務（穴位埋線）？（符合時再詢問 7） 依據醫療機構執行感染控制措施查核辦法第 12 條規定：主管機關查核醫療機構執行感

染控制措施之基準。 7.診所依穴位埋線作業標準書執行業務？ 

8.醫療機構依衛生福利部公告範圍收取掛號費(門診 0-150 元；急診 0-300

元)，若收取超過上開金額，應專案報請本局備查（本局函復公文）。 

依衛生福利部 99 年 6 月 21 日衛署醫字第 0990208572 號函公告，訂定醫療機構收取掛

號費之參考範圍。門診為新台幣 0-150 元。急診為新台幣 0-300 元。 

9.醫事人員持續參與繼續教育訓練，累積繼續教育學分積分?（104 年醫

師、藥事人員換照） 
依據醫師、藥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第 8條。 

10.衛生局訂定醫療爭議調解申請書(醫療機構、醫事人員、民眾)、注意

事項、處理流程圖等，可至本局官網/專業人員區/表格下載 

申請醫療爭議調解相關表單，請至本局官網/專業人員區/表格下載

(http://www.health.gov.tw/Default.aspx?tabid=294) 

11.是否於明顯處標示病患可索取處方箋至社區藥局領藥？ 依據行政院衛生署 95年 2 月 14 日衛署醫字第 0950200865 號函辦理。 

12.指定專人負責傳染病通報事宜及於診間或候診區張貼最新疫情供民眾

參閱？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9條、第40條及傳染病疫情監視及預警系統實施辦法第4條規定：

醫療機構應設置機構內感染控制專責單位或指定專人，負責法定傳染病之通報事宜；醫

師於通報地方主管機關疫情時，應知會該單位或該專人。 

13.協助廣為宣導二代戒菸服務，並鼓勵吸菸民眾多加使用。 依據衛生福利部菸害防制與衛教政策辦理。 

14.鼓勵所屬醫事人員踴躍參與戒菸治療或戒菸服務初階、進階、高階訓

練，完訓後申辦成為國民健康署合約醫事人員，並提供二代戒菸服務。
依據衛生福利部菸害防制與衛教政策辦理。 

15.宣導張貼臺北市兒童醫療補助宣導海報。 
1.依據臺北市兒童醫療補助實施要點暨臺北市兒童醫療補助特約醫療院所合約書辦理。

2.不堪使用或遺失者，請向轄區健康服務中心(服務台)領取並張貼。 



檔    號： 

保存年限：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會址：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33號11樓之2 
電話：(02)2959-4939 
傳真：(02)2959-2499 
E-mail：tw.tm@msa.hinet.net  
承辦人：王玉玲  分機 20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3 日 

發文字號：(104)全聯醫總成字第 0778 號 

附    件：乙件 

主  旨：本會舉辦「中醫負責醫師訓練之受訓醫師與訓練機構

媒合機制探討計畫」說明會，請 貴會轉知所屬會員撥

冗參加，請 查照。 

說  明： 

一、104年度「中醫負責醫師訓練之受訓醫師與訓練機構媒

合機制探討計畫」說明會訂於104年5月24日上午10點

(上午9點30分報到)假中國醫藥大學互助大樓1A01（臺

中市北區學士路91號）舉行，事關未來中醫醫事人員

培訓制度規畫及提升中醫醫療品質，請  貴會轉知所

屬會員有意了解或參與負責醫師送代訓計畫者踴躍參

加。 

二、本次說明會將介紹中醫負責醫師訓練之受訓醫師與訓

練機構媒合機制計畫內容及對下列議題進行溝通： 

(一)說明本計畫之內容及所要達成之目標。 

(二)如何協助主訓醫院、診所、受訓醫師建立媒合機制。 

(三)如何建立中醫負責醫師訓練計畫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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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會聯絡人：王玉玲 02-2959-4939#20 

 

正本：各縣市中醫師公會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5月24日會議回函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出席「中醫負責醫師訓練之受訓醫師與訓練機構媒合機制探討計畫」

104 年 5 月 24 日說明會 (10:00-12:00) 

□ 不克出席 

為便於人數統計請於 104 年 5 月 20 日以前傳真(02-29592499)本會 

或電話（02-29594939 分機 20 王玉玲） 
 

 

 

中國醫藥大學互助大樓 1A01 地圖 

（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1 號） 

 

 

 

 

 

 

 

 

 

 

 

 

 

 

 

 

 

 

 

 

 

 

 

 

 

 

 

 

 

 




























